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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 

高柏園 

壹、前言宋明理學是中國哲學重要的發展與內容，在長達六百餘年的發展演變中，宋明理學的確呈現出十

分豐富而多元的面貌。然而，無論在此中之發展呈現如何多元而豐富之面貌，做為宋明理學而言，其間畢

竟有其一貫之方向與精神貫串其間並主導其發展，此其所謂宋明理學之發展也。也正因為宋明理學之內容

與發展是如此之豐富而多元，因此，採取某種分類來加以理解與掌握，似乎也就成為面對此期學術時，所

不得不採取的方法論策略了。易言之，宋明理學的分系似乎正是一種必要的方法論策略，它不僅做為方

法，而且也同時展示了其間內容的差異，以及彼此間可能的關聯。因此，這裡便有二個問題可說：首先，

就宋明理學之分系做為一種方法論的策略而言，我們要問的是，這樣的方法論策略其所以成立之可能條件

為何？其目的何在？如何判斷其間之優劣得失？這純粹是方法論的問題。其次，宋明理學之分系並不只是

方法論的策略而已，它同時也涉及內容，同時，更涉及對此內容之理解，以及此種理解所預設的一些觀念

或立場。易言之，我們要討論分系的實際內容，而且更進一步指出如此分系乃是立基在某些觀念或論點之

上，也就是要指出分系乃是有其所以如此之理論基礎。當然，這樣的理論基礎有時是顯性的，有時是隱性

的，此則有待吾人進一步之解析，同時，這樣的理論基礎乃是具有優先性與普遍性的，它不但決定了我們

分系的方向與內容，同時，它也可以普遍地運用到整個中國哲學史之發展，而形成特有的中國哲學史觀。

現在，我們正可以將此問題通過某一具體對象而加以展開，也就是選擇某一重要學者做為參考點。當然，

此中所選擇之學者顯然是要有某種特殊性與代表性的人物，易言之，他能言之成理地將中國哲學的整體發

展納入其已有之理解系統中，同時也能在此中展現出獨到的見解。本文在此暫時選擇勞思光先生為討論中

心，如是的理由在於：勞先生的大作《中國哲學史》共有四大冊，姑且不論其中之內容能否為吾人所完全

接受，但其立場一貫'、解說周延，已然能成一家之言，尤其勞先生對儒家思想之理解，以及因此而對宋明

理學之分系，更在當代中國哲學界頗具代表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學者之一。當然，這樣的選擇固然有以

上之客觀理由以為支持，但仍不可否認此中亦有個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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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25觀之要求與興趣所在。當代學者如牟宗三、錢穆、方東美等人，也

都可以做為討論中心，唯筆者暫時以勞先生為中心，以使本文論點更為集中而深入，至於其他學者則有待

日後的研究與努力了。(1)貳、分系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分系基本上即是一種分類，也即是一種範疇的運用，

吾人能用範疇將對象予以分類。只是一般的分類與分系仍有差別，此差別即在一般之分類只是分類，但是

分系卻較一般之分類多了某些限定，此即是先肯定或預設了所欲分類的對象其間仍有某種共通性，是在一

大前提相同的情況下加以分類。宋明理學的分系乃是指出此乃是就宋明理學之內容而分別系統之差異，其

間仍有共同的同質性為基礎。我們可以說，分系乃是一種特殊的分類，因為它在對象的選擇上已是有某種

預設存在了。當然，我們或許可以質疑道：預設某種角度或選擇正是一切分類的開端或基礎，沒有預設角

度，分類根本不可能開始。果如此，則分系與分類亦應無別。我們的回答是，角度的預設誠然是分類的必

要條件或基礎，但是分系顯然是較一般性的分類預設了更特殊的角度，從而形成了另一種分類，而這些特



殊的角度乃是客觀事實所支持的。我們可以說，分類乃是預設了某種角度或態度，否則分類無法開始。而

這樣的角度或態度乃是吾人主觀之選擇，因為沒有對象強迫吾人一定要如何分類。由是可見分類的主觀性

意義。易言之，對象並不決定我們要用如何的角度去面對它們或分類它們，對象是被分類者、被決定者，

我們做為主體的存在才是分類者、決定者。當然，這樣的說法並不是要否定對象的存在意義，反之，我們

並不是面對虛空分類，而是對著某種存在分類。我們是面對著某種客觀的存在，而後經由個人主觀的興趣

與要求，從而進行不同的分類。因此，分類的客觀性乃是指出分類並非憑空而發，而是針對客觀存在而開

始。至於分類的主觀性，則是強調吾人在分類時的自由與興趣。我們雖是面對客觀存在加以分類，但是客

觀對象並不決定我們畢竟要對此對象採取何種態度或立場。因此，我們便須要通過個人的興趣與重要感，

自由而主觀地提出分類的角度，由是而構成分類的主觀性。這樣的想法讓我們想到懷黑德

（A.N.Whitehead）的這二段話： 

-------------------------------------------------------------------------------- 

Page 3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26有兩個對立的觀念，似必然潛伏於一切經驗之廣度下的，其中之一為重要

的概念，為重要之感，為重要的先認。另一為事實（matter of fact）概念。我們無法避免純然的事實，

它乃是重要的基礎；而重要之所以是重要，即因為事實之無可避免性。我們之集中是由於一種重要之感。

而當我們集中時，我們注意到事實。……這兩種概念是對立的，而又彼此相需(2)。又，因而重要之一種形

容是，它是情感的該方面之把遠景強加於所覺得宇宙事物上的。在我們較自覺的接受這概念上，我們是覺

知在它的興趣的比例而把環繞我們的事物之有效性加以分級。在這種方法上，我們有所擱置，而我們引導

注意，及履行必要的機能而不必運用意識的注意之強調。這重要與遠景兩概念是密切的糾結著的(3)依懷黑

德，我們的理解乃是有二大因素，此即重要與事實。我們之所以有重要，乃是因為事實的客觀而無法逃

避，我們乃是對事實而感到重要。同時，事實之所以為事實，乃是因為我們主觀之重要將之由存在的歷程

中加以強調而成，沒有重要則一切只是平凡而無別的歷程，也無所謂事實了。相對於分類，我們也可以

說，分類乃是對事實之分類，同時，之所以選擇如是對象而做如是之分類，正是因為我們有特殊的重要感

使然。事實說明了分類的客觀基礎，而重要則強調了分類主觀根據。當然，分類既是一種分類，則分類之

相關討論自然也可以用在分系問題之討論上。至於分系則更是針對某群特殊之對象加以分類罷了，它與分

類泛就一切對象而言，分系是更具某些限制的。如果分系乃是具有此主客觀二義，則吾人對分系之討論也

正可由此二義展開。根據分系的主觀義，我們要討論分系所預設的角度或態度果為何？是否合理？如是之

解釋能否一致地貫徹？價值何在？易言之，也就是要討論分系的理論根據問題。根據分系的客觀義，我們

要檢討分系的內容及其周延性，也就是要反省分系的內容是否合乎對象之意義，至少要能由對象中獲得支

持；此外，分系必須能將對象完全掌握，也就是要注意周延性的問題。當然，也要關涉其中的一致性問

題，分系的系統性與結構性仍是分系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所在也。此義既明，則本文以下之內容則甚為明

確，此即首先探討勞思光先生分系的主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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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27問題，也就是討論其分系的理論根據，這一部份主要表現在其《中

國哲學史》第一冊。其次，我們也要展示勞先生對分系的客觀義，也就是分系的內容問題，而此部分則主

要以《中國哲學史》第三冊、第四冊為主，尤其第三冊特別明確而簡要也。參、分系的理論根據一如前

論，分系乃是預設了某種角度或態度，而這種角度或態度也正是分系的理論根據所在。即就宋明理學而

言，其做為所謂「新儒學」或先秦儒學在宋明之復興，說明了對宋明理學的理解必然是以先秦儒學之理解

為基礎，我們正是由先秦儒學之理解，來判斷宋明理學做為新儒學之意義何在。當我們將焦點轉至先秦儒

學時，則我們可以說，對先秦儒學之理解亦非孤立的說明所可滿足，而必須放在整個先秦哲學之背景下加

以理解。如是，則先秦儒學之理解便預設了先秦哲學之理解，同理，則先秦哲學之理解亦預設了對整個中

國哲學之理解。果如此，則對宋明理學分系之討論便必須回到先秦，甚至整個中國哲學之發展脈絡中才能

真正掌握。這樣的做法不但沒有邏輯上的謬誤，也沒有事實上的錯誤，但是我們卻不必完全如此。理由

是，如若堅持如是之態度，我們顯然會落入一種無限後退的困境中，因此，我們可以根據論文之限制及要

求，暫時將之限制在先秦或儒家。易言之，若純就方法論立場而言，我們誠然可以不斷深入、擴大討論之

範圍以求更精確之理解，但是同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做法是，首先，我們可以檢討勞先生對整個中國哲學

的理解根據，此即其所提出的種種設準。我們如是做的合理理由是，勞先生所提出之種種設準，原本就是

做為中國哲學史之研究所用，這樣的史觀當然也會影響其對宋明理學之分系。其次，我們特別舉出勞先生

對先秦儒學之設準或態度，此則具體地決定了勞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內容。勞先生在所著之《中國哲學

史》第一冊，正式提出自我之設準，試觀以下引文：此設準即對自我境界之劃分方法。一設準不表示某種

特殊肯定，只表示一種整理問題的方法。此點學者必須明顯了解。凡論述前人思想時，固不可依特殊肯定

而立說；但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某種設準，作為整理陳述之原則。提出設準，並不表示贊成或反對。設準之

意義只在於澄清問題，使陳述對象明晰顯出其特性(4)。勞先生在此很清楚地說明了其提出設準之意義所

在，乃是一方法上之需要，並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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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28有價值之判斷。易言之，設準只是一種暫時的設定，做為一方法而言，它

在價值上是純然中立的。勞先生接著指出：自我境界之有種種不同，乃一無可爭辯之事實。茲依一設準，

將自我境界作以下劃分：（1）形軀我——以生理及心理欲求為內容。（2）認知我——以知覺理解及推理

活動為內容。（3）情意我——以生命力及生命感為內容。（4）德性我——以價值自覺為內容。孔子所提

出之「仁，義」觀念，顯然屬於「德性我」(5)。依上文，勞先生將自我境界大分為四，而以孔子所代表之

儒家做為「德性我」之主要代表。此時，勞先生將道家歸為「情意我」：「德性我」、「認知我」、「形

軀我」，一一皆被否定；所肯定者只是一「生」。此「生」既與「形軀」非一事，則不能指形軀意義之

「生存」，而只能指純粹生命情趣。此正是「情意我」之境界。至此，老子所肯定之自我境界已可證為

「情意我」(6)。今姑不論此中之內容，例如以老莊為首的道家，是否是以「情意我」做為自我境界之主要

內容，即就方法論而言，勞先生之設準仍有不周延之嫌。蓋勞先生既將儒家歸為「德性我」，而儒家與佛

教顯然不同，則在將「德性我」歸給儒家之時，佛教的自我境界又當何屬呢？佛教顯然不會以「形軀

我」、「認知我」、「情意我」為內容，因此皆為人類妄執之所對者也；佛教也沒有積極入世的道德要

求，而為一解脫超離之態度。(7)果如此，則佛教勢必要在此四種自我境界之外另尋安頓，此即說明勞先生

之設準無法合理安頓佛教，這對一個用來理解整個中國哲學的設準而言，無疑是缺乏周延性的。以上是我

們通過有關自我境界的設準，展示勞先生有關整個中國哲學的預設之一，而且即使此中有以上所言之缺

失，但畢竟與宋明理學之分系無直接關係，此尚不足以就此言勞先生在宋明理學分系上之得失也。除了自

我境界之設準外，勞先生貫串整個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設準之一，便是所謂「基源問題」了。勞先生對基

源問題有以下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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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29第一步，我們著手整理哲學理論的時侯，我們首先有一個基本了

解，就是一切個人或學派的思想理論，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我們如果找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即可以掌握這一部分理論的總脈絡。反過來說，這個理論的一切內容實際上皆是以這個問題為根源。

理論上一步步的工作，不過是對那個問題提供解答的過程。這樣，我們就稱這個問題為基源問題(8)。勞先

生正是通過基源問題的提出，而以「基源問題研究法」分別了「系統研究法」、「發生研究法」、以及

「解析研究法」，而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提出甚有貢獻的方法論理論與操作方法。今亦不論其基源問題

是否有其理論之困難，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勞先生並未將其方法充分貫徹。(9)在其討論宋明理學部分時，完

全不見勞先生對基源問題的使用。由此看來，在勞先生《中國哲學史》中二個十分重要的設準：自我境界

設準及基源問題，對其有關宋明理學之理解，並無決定性之影響。如果勞先生對整個中國哲學的設準，對

其宋明理學之理解並無決定性之影響，那麼，我們可以合理地進一步審視勞先生有關儒家哲學之理解設

準，以理解其對宋明理學分系之影響，而這也正是本文之重點所在。勞先生對儒家哲學之理解，乃是由孔

孟開始，將其中之天道部分逐步排除，而復以「心性論中心」論之，再與「宇宙論中心」的漢代哲學相

對，並以此將《中庸》、《易傳》、《大學》視為漢代思想與作品。更進一步，則將以《中庸》、《易

傳》、《大學》為主要文獻依據的宋明理學家排除在正統儒學之外，而只將之視為朝向正統儒學發展之過

程，進而成就其一系三階段的宋明理學分系主張。勞先生首先如是定位孔子：孔子則不奉神權，不落物

化，不求捨離，只以自覺主宰在自然事實上建立秩序，此所以為「人文主義」。孔子之立場既是如此，故

孔子對原始信仰中之天神鬼等觀念，皆不重視(10)。雖然，勞先生對「天」之說明，卻僅提出《論語•憲

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加以說明，而謂「最後知我其天一

語，則表示孔子亦自覺時人不能了解孔子之思想。（此中『天』字是習俗意義，孔子有時自不能免俗，亦

偶用習俗之語。）」(11)顯然勞先生在此有避重就輕之嫌，對天採取較鬆之解釋，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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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30必是孔子之意也。而這樣的立場，在論及孟子時便顯得十分清楚而明確

了。其謂：總之，孟子是以「天」說「思」，非說「心」出於「天」。其與《中庸》「天命之謂性」之說

不同旨趣，即在於《中庸》取形上學立場，孟子則取心性論立場。形上學重視「有或無」，故必以「實

體」觀念為根本；心性論重視「能或不能」故以「主體」或「主宰性」為根本。明乎此，則先秦儒學之本

旨方不致迷亂也(12)。今暫不論勞先生對《孟子》、《中庸》之理解能否成立，但勞先生之立場卻十分清

楚，亦即，孔孟為主的先秦儒學乃是所謂「心性論中心哲學」，而與漢儒之「宇宙論中心哲學」完全不

同。(13)再看以下引文：古代中國，「天命」自是一普遍信仰。但孔孟立說，皆不以原始信仰為依據。

《中庸》有「天命之謂性」之說，正見其與孔孟思想方向有異；蓋《中庸》大致出於秦漢之際，此時原始

信仰因文化之大破壞而重現，各種非儒學之觀念亦相繼與儒學混合，終有漢代之「天人觀念」出現。《中

庸》之形上學系統原屬此一儒學變期之產物，未可強視為孔孟所代表之先秦儒學之「發展」也(14)。又，

……天人相應之說既興；價值根源遂歸於一「天」；德性標準不在於自覺內部，而寄於天道；以人合天，



乃為有德。於是，儒學被改塑為一「宇宙論中心之哲學」。……此處所點明者，只為「心性論中心之哲

學」被「宇宙論中心之哲學」所取代。此為儒學入漢代後最基本之變化，亦儒學衰微與中國文化精神衰亂

之樞紐所在(15)。依勞先生，孔孟為主的儒學乃是「心性論中心之哲學」，與漢儒之「宇宙論中心之哲

學」不同。因此，吾人亦可以此來區別宋明理學發展之成熟與否也。再看以下引文：孔孟之學原屬「心性

論中心之哲學」，故「主體性」觀念最為重要，周張之系統，混有宇宙論與形上學兩種成分，而獨不能建

立「主體性」，此固與孔孟之學違離，即以二程之形上學系統而言，「主體性」仍不成為第一序觀念，因

此，仍難與孔孟之學密合。然二程立「性即理」之說，即將漢儒所謂之「宇宙論中心之哲學」掃除一空；

亦對佛教提出有力之駁辯。此則有勝於周張二氏之說者(16)。行文至此，我們已能明顯看出，勞先生在此

乃是利用「心性論中心之哲學」與「宇宙論中心之哲學」為設準，而將先秦儒學與兩漢儒學區別，而後再

以此區分宋明理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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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31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即就此言，勞先生之說固甚一致而貫徹也。易

言之，如果我們承認「心性論中心之哲學」與「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之不同，也接受孔孟之先秦儒學是所

謂「心性論中心之哲學」，更接受勞先生對《中庸》、《大學》、《易傳》之時代及思想性格之定位，再

加上對宋明理學思想之判定，則勞先生對宋明理學之分系便可得到充分之支持。然而問題是，勞先生的預

設果真能成立嗎？首先，我們可以接受「心性論中心之哲學」與「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之不同，也就是價

值論與形上學之不同，重主體與重存在之不同。但是，這樣的差異並不表示價值論與形上學之間便是獨立

而不可相關之二橛，問題是二者之關係如何安頓。例如牟宗三先生便不認為心性論對價值之說明與肯定就

必定要排斥形上學，反之，如果價值的成就不是在虛無中成就，而是人在生活世界中成就，也就是在面對

天地人我而給予一合理之回應中成就時，那麼，價值態度之決定，顯然會使吾人對天地人我有一態度及意

義之決定，吾人亦即可由此義而對天地人我之存在意義加以說明，從而構成一由價值而決定存在之存有論

或形上學。今儒家乃是由道德實踐為主要關懷，亦由此而構成其形上學，牟先生因此以「道德形上學」說

明整個先秦儒學直至宋明儒學之發展。(17)然而，這也正是勞先生極力反對的。勞先生明言：「我不認為

『心性論』必歸於『道德形上學』。」(18)筆者以為，心性論與形上學之區分是合法的，但是二者關係卻

未必是排斥的，因為吾人對存在之理解未必只關心其自身之存在結構，如西方形上學所關心之存有或存有

者，而可以是對存有或存有者對吾人而言的意義加以探問。尤其對一個以生命為終極關懷，以道德實踐為

優先考量的儒者而言，天地人我間的價值與意義顯然是就其存在之客觀結構更為吾人所關切，亦更為真實

而重要。勞先生將儒學限定在心性論而完全排斥形上學之討論，不但不符合先秦儒學有關天道性命文獻之

意義，也使得儒學之內容遭到貧乏化之限制。(19)其次，如果我們了解心性論與形上學之差異，但又能肯

定兩者間不具排斥性，則吾人一方面可以區別先秦儒與漢儒之差異，同時也可以肯定《中庸》、《易傳》

及《大學》在先秦儒學發展中之地位，進一步由此肯定濂溪、橫渠在宋明理學中之合法地位，並確定其與

先秦儒學間的一致而不矛盾之關係也。總之，勞先生對宋明理學之分系，乃是預設了其對先秦儒學、漢儒

以至宋明儒之理解，而其中又以「心性論中心之哲學」與「宇宙論中心之哲學」為設準而展開。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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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32們如果了解心性論不必排斥形上學，而道德形上學不必與宇宙論中心之哲

學相混，則便可合理地拒絕勞先生設準之合法性，從而拒絕勞先生對宋明理學之理解。當然，勞先生自身

之理論頗為一致，此其所以為一家之言也，只是吾人實難接受其設準及其對儒學內容之詮釋。此外，若就

勞先生整個《中國哲學史》而言，其未能貫徹其基源問題研究法及有關自我等設準，也使得其宋明理學之

討論未能與其中國哲學之說明取得方法上之一致，此則不得不說是一方法論上之缺失矣。肆、分系的內容

勞先生在說明其對宋明理學之分系之前，首先提出其分系的理論條件，其謂：以上就史實而言，若就理論

一面觀之，則二系對峙之說若能確立，必須有確立此種對峙之條件。此條件即是：雙方之說在基本方向上

有不可解決之衝突，雙方理論不能納於一共同標準下以判斷其得失。今觀宋明儒之新儒學，則並非如此。

首先，在方向上，雙方皆欲復興先秦儒學──即所謂孔孟之教，則基本方向本無不同；其次，在判斷標準

方面，雙方既有共同之目的，則達成此目的之程度高低，即直接提供一判斷標準。而就理論內部言，理論

效力之高低，並非不能比較。則二系之對峙，實無確立之條件(20)。依勞先生，分系必須先肯定二系之對

峙，而二系對峙的條件有二，即是衝突性以及判斷標準性。易言之，二系之為二系，必須在基本方向上衝

突，否則無以區分，勞先生認為宋明理學既皆在復興儒學，是以基本方向無衝突，當然也無分系之必要。

然而這樣的條件並不明確，此中之關鍵便在所謂「基本方向」究竟應如何理解。以佛教為例，吾人是否可

說空、有二宗皆為成佛努力而在基本方向上無衝突，是以不當分系？反之，吾人是否也可以說空、有二宗

在對萬法之說明的基本方向不同，因而可以分系？易言之，「基本方向」一辭其義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

的，是以欲以「基本方向」之衝突與否做為分系之標準實難成立。其次「共同判斷標準」一辭與「基本方

向」一辭同樣是相對的，因為我們可以由不同角度之要求，而建立不同之「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我們

固然可以說宋明理學以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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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33興先秦儒學為其共同之目的，由是而以其達成此目的之高低而建立

一共同判斷標準。然而，這並不表示這樣的共同判斷標準是唯一的、客觀的，我們仍可以通過其他之目

的，例如對道體體會之異同為目的，由是建立不同之共同判斷標準。由此看來，勞先生據以分系的先決條

件之構成要件，本身即充滿含混（vagueness），實不足以做為分系之條件也。退一步言，即使勞先生所謂

之「基本方向」及「共同判斷標準」暫且能成立無含混，吾人也不明白何以基本方向之衝突，能做為分系

的必要條件。既是分系，顯然是就一學派之內部差異而言，此中並不應涉及基本方向之衝突，否則根本是

二個不同之學派，何必又要在一共同學派之名下而加以分系呢？同理，分系不但不是如勞先生所謂「不能

納於一共同標準下加以判斷其得失」，反之，正是要有共同標準才能說分系，因為分系畢竟是在一大共名

下分類而已。完全排斥了共同標準，則不再是分系而只是不同學派了。若以上所論無誤，則勞先生固然可

以依其個人的理解與約定，成構其「一系說」，但是卻沒有充分的理由，否定三系或二系說的成立可能。

進一步而言，則勞先生既無法以充分之理由否定二系說及三系說之存在理由，是以其一系說之基礎亦不充

分，此皆因其對分系條件之說明充滿困難使然也。此外，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則可知勞先生在其《中國

哲學史（一）》中論及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問題時，乃是以「基源問題研究法」為主軸。然而，我們在宋明

理學部分，只看見勞先生以一系說而排斥了基源問題的討論，在此勞先生不是前後不一致，便是暗示其方

法必須重新調整，而如是之兩難亦不易說明也。關於分系的內容，勞先生首先指出：「一系說」乃本書所

取之立場。對此立場，有以下數點，應加說明：第一：所謂「一系說」，自是視宋明儒學為一整體，但此

並非忽略各家各派立說之殊異；而是通過一發展演變之動態觀，以安頓此種種差異於一整體過程中。換言

之，學說之差異皆視為整體過程中之階段特徵。第二：在此觀點下，此整體過程之原始方向或要求，即成

為一共同判斷標準。依此標準，乃可確定所謂「發展」之意義。第三：就理論結構及效力而言，亦可有一

共同標準，以裁定各階段學說之得失，而明其升降進退(21)。宋明儒學雖為一整體之發展，卻也有其不同

的特徵與階段，此即所謂三階段說也。勞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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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34周張二家在宋明儒學之發展歷程中，代表第一階段。其特徵是混合形上學

及宇宙論以建構其哲學系統(22)。又，然二程立「性即理」之說，即將漢儒所倡之「宇宙論中心之哲學」

掃除一空；亦對佛教提出一有力之駁辯。此則有勝於周張二氏之說者。因此，二程之學應代表宋明儒學之

第二階段(23)。又，故就宋代而論，陸氏所代表之方向，勢力甚小。然就理論標準看，則陸氏代表者乃第

三階段──即立「主體性」而歸向「心性論中心之哲學」之階段，與孔孟本旨已漸逼近矣。……依一系說

之觀點論，陽明承象山而代表宋明儒學之第三階段，亦即最逼近孔孟本旨之階段，因此，亦可說是此一運

動之高峰所在(24)。由以上引文，我們可以清楚地掌握一系說的三階段，此由周張代表的第一階段，二程

的第二階段，以及由象山陽明所代表的第三階段。而勞先生所以如此做之根據，其實也正是以心、性、天

三觀念中孰為第一序為判別標準，依此，第一階段以天為首出，第二階段為性，第三階段方為主體性之

心。然而，勞先生卻有以下這段話：簡言之，持一系說以整理宋明理學，即是從事以下三步工作。第一：

分觀一一學說，判定其說與孔孟之原旨距離如何。此是歷史標準。第二：再觀此各學說，作為理論體系來

看，其效力如何。此是哲學標準。第三：通過以上兩重標準，決定各學說之地位及得失後，即可依時間次

序，將此運動中各家之說合觀，而其中升降進退之跡，即可全幅呈現矣(25)。勞先生在此提出二種標準，

此即歷史標準與哲學標準。然而問題是，這二種標準在勞先生而言似乎是平列的，而不必是隸屬的，亦即

其間不必有優先性關係存在。果如此，則勞先生似乎必須先證成二標準必然相容而不衝突，以及其間的一

致性。易言之，如果某甲在歷史標準中勝於某乙，但在哲學標準中又劣於某乙時，則某甲是比某乙成熟

呢？還是不成熟呢？例如，勞先生自謂曰：與朱氏同時之陸九淵，始立「心即理」之說，此是宋明儒學運

動中首次肯定「主體性」。陸氏自謂直承孟子，實亦無忝。但陸氏立說無系統，於「心性論觀念」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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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35上學觀念」、「宇宙論觀念」之層級區別，亦未能詳為論定(26)。

又，依一系說之觀點論，陽明承象山而代表宋明儒學之第三階段，亦即最逼近孔孟本旨之階段，因此，亦

可說是此一運動之高峰所在。至於陽明之學與孔孟之學說，究竟是否又有某種差異，則是另一問題，亦俟

後文詳論(27)。若依歷史標準，則象山直承孟子當較陽明為勝，而陽明雖在理論上詳以發揮，然又有與孟

子有某種差異，則陽明即不宜視為宋明儒學發展之高峰了。此外，勞先生對朱子亦難以安頓，其謂：其中

朱熹地位特殊，乃綜合前二階段之思想家；然在此發展過程中，仍應劃歸第二階段(28)。顯然，朱子既是

前二階段之綜合，便表示勞先生之三階段說並不周延，而對宋明理學之大家亦難以妥善安排也。值得一提

的是，勞先生所提及的三系說雖未直接指出其持論者之姓名，然稍有宋明理學之研究嘗試者，皆不難知其

為牟宗三先生之主張也。勞先生既然要對三系說提出批評，自應明白指出並依牟先生之立場加以了解。易

言之，當勞先生謂：以「天」、「理」、「心」三觀念中孰為第一序做為判別標準，則「三系說」即可成



立。(29)或許這是勞先生對牟先生三系說之理解與詮釋，但是這樣的詮釋顯然過於主觀了，因為牟先生的

三系說並不是簡單地以心性天之是否為第一序而論也。關於牟先生之分系，我們可由二點加以說明，首

先，牟先生區分了宋明理學做為「新儒學」之新，原可有二義，此即是「調適上遂之新」與「歧出轉向之

新」。牟先生指出：「新」有二義：一是順本有者引申發展而為本有者之所函，此種「函」是調適上遂地

函；二是于基本處有相當之轉向，（不是徹底轉向），歧出而另開出一套以為輔助，而此輔助亦可為本有

者之所允許，此種允許是迂曲歧出間接地允許，不是其本質之所直接允許者。前者之新于本質無影響，亦

即說是恰合原義；後者之新于本質有影響，亦即是說于原義有不合處(30)。牟先生即由此將伊川朱子系歸

於歧出轉向，而將宋明儒之大宗歸為調適上遂者也。其三系之區分如下：（一） 五峰蕺山系：此承由濂

溪、橫渠、而至明道之圓教模型（一本義）而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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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36此系客觀地講性體，以《中庸》《易傳》為主，主觀地講心體，以《論》

《孟》為主。特提出「以心著性」義以明心性所以為一之實以及一本圓教所以為圓之實。于工夫則重「逆

覺體證」。（二） 象山陽明系：此系不順「由《中庸》《易傳》回歸于《論》《孟》」之路走，而是以

《論》《孟》攝《易》《庸》以《論》《孟》為主者。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現，一心之伸展，一心之遍潤；

于工夫，亦是以「逆覺體證」為主者。（三） 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傳》與《大學》合，而

以《大學》為主。于《中庸》《易傳》所講之道體性體只收縮提煉而為一本體論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

活動」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視為理，于孟子之本心則轉為實然的心氣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後天之涵

養（「涵養須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認知的橫攝（「進學則在致知」），總之是「心靜理明」，工夫的

落實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大體是「順取之路」(31)。顯然，牟先生是以朱子為參考點，首先區分了明道與

伊川之區別，而後說明上蔡、五峰、龜山、延平與朱子之關係，由是展現出伊川朱子系，以及嫡傳於明道

之五峰蕺山系。而後，再將象山、陽明之孟子學獨立為一系，由是成立其三系說。此中之關鍵首先在道體

之存有義與活動義之是否兼顧，亦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二義能否兼及；其次，落入心性而有心即

理與性即理之一致與否的區別；再其次，則有工夫論之逆覺體證與格物致知之不同。此中，並非如勞先生

所謂「以天、理、心三觀念孰為第一序做為判別標準」也。此外，一系說能算是一種分系嗎？一系說是否

會因為強調對其對孔孟學說之復興，而使各家之特色難以突顯呢？不但是宋明如此，勞先生在面對漢儒思

想時，事實也有同樣的問題等待解決。由於勞先生對先秦儒學之理解及重視，使其在無形中以其所理解之

先秦儒學之標準來審視漢代思想，尤其是漢代的儒學思想，而認為漢儒是先秦儒學之變質與沈落。(32)吾

人誠然可以如勞先生將漢儒視為先秦儒學發展之歧出，但亦應就漢儒本身加以理解，易言之，漢儒本身仍

有其獨立之理論意義與價值，非必然要依附在先秦儒學，否則儒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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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37學發展至先秦即可告結束矣。(33)同理，吾人對宋明理學之發展亦

當如是，先秦儒學與宋明儒學有其同質處亦有其異質處，各安其位可也，不必完全否定宋明理學在理論上

之推進與發展也。玆舉一例以說明勞先生理解宋明理學時可能之偏差。勞先生在論張橫渠之心論時，只引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便謂：今接受「人能弘道」二語，則在理論上

必須肯定主宰力在「人」而不在「道」，此即悖於「天道觀」之立場，蓋已越出界限，走入「心性論」

矣。但張氏不知「天道觀」與「心性論」之差別，故匆匆說過(34)。勞先生如是之說法顯然是先預設了天

道觀與心性論之不相容，再將橫渠視為是天道觀之支持者，由是而認為橫渠走入心性論是越界之舉，而也

只是匆匆說過。其實，橫渠在此不正是反證了勞先生將橫渠定位在天道論顯有之失當嗎？橫渠不是明顯有

心性論之說明嗎？如果我們看橫渠的＜大心篇＞，如果我們看勞先生自己在 176 頁對＜太和篇＞之引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再加上其 179 頁引＜

誠明篇＞：「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之文看來，橫渠對心之說明怎麼只是「匆匆說過」？而且以誠說

明性與天道之合一，不正也強調致誠之心的重要嗎？勞先生在 180 頁引＜誠明篇＞：「自明誠，由窮理而

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不都可做為橫渠對心性論重視之佐證嗎？勞先生又何必將橫渠硬是

定在天道論呢？怎麼能只是因為橫渠引用《中庸》、《易傳》之語，或對天道性命之強調，便做如此論斷

呢？勞先生謂橫渠：由於在「成德」問題上不得不轉向「心性論」，故張氏雖原據《易傳》及《中庸》建

立系統，而論及「聖人」則推《論語》、《孟子》二書(35)。其實，這樣的說法不是也可以做為橫渠在心

性論上並不忽略的佐證嗎？總之，由於勞先生對先秦儒學特殊之理解，導致其對宋明理學之性格有其特有

之主張，進而導致其一系三階段的宋明理學分系說。而筆者在此則指出勞先生的分系不但在方法論上仍有

可商榷處，同時在對先秦儒學及宋明理學之內容理解上亦有不足。依勞先生，則不但先秦儒學之發展受到

限制而完全排除形上學之可能，同時也使宋明理學僅剩下陸王一支為可取，這不能不說是對儒學一種不必

要、不相應且貧乏化的偏見也。當然，勞先生即使是有偏見，卻也顯其哲學心靈之細密，大體而言仍能一

貫其論旨而符合一致性之系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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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38求，雖然其方法論仍有不足。伍、結論本文之主要目標，在討論勞思光先

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問題。由於分系乃是預設了理解及理解之角度與立場，是以本文首先檢討了分系及其

理論根據的問題，而後再將此模式納入勞先生的文獻脈絡加以討論。一如前論，勞先生乃是依「心性論中

心之哲學」與「宇宙論中心之哲學」區分了先秦與漢儒之差別，而後再依此排斥了《中庸》、《易傳》、

《大學》的正統儒家地位，繼而以此而將宋明理學之濂溪、橫渠、二程、朱子，皆視為天道論、本體論之

發展階段，直至象山、陽明方能回歸《論語》、《孟子》之說，由是而完成宋明理學回歸先秦儒學之發展

要求。筆者已分別指出其設準在方法論及內容上之不足，並指出其對宋明理學分系在方法及內容上之缺

失，最後再以橫渠為例做一簡要之說明。此中，亦提出牟宗三先生以資理論對比之用。最後，筆者要強調

的是，勞先生的理論雖有以上之可能缺失，然不害其為學之真誠及其在學術上貢獻之重大，筆者只是企圖

在前輩先生的研究成果上，企圖更進一步以盡一己學術研究之使命耳，不諦之處尚祈學者方家賜正之。註 

釋(1)本文關於勞先生之討論，主要依據勞思光（1984）：《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此外，牟宗

三先生對宋明理學之分系，也是當代中國哲學之大事，主要說明可參見其《心體與性體（一）》。又，錢

穆先生的《宋明理學概述》及《中國思想史》，方東美先生之《新儒家哲學十八講》，陳榮捷先生之《朱

學論集》、劉述先先生之《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皆是值得重視的相關著作。(2)懷黑德著，謝幼

偉譯（1976）：《思想之方式》，台北：德華出版社，頁 5。(3)同上註，頁 14。(4)勞思光：《中國哲學

史（一）》，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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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思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分系態度39(5)同前註，頁 148－149。(6)同註（4），頁 251－252。(7)同註

（4），頁 139：「此即道家無為之說與印度解脫之教所代表之立場。」(8)同註（4），頁 15。(9)有關勞

先生基源問題研究法之討論，請參見高柏園（1994）：〈論勞思光先生之基源問題研究法〉，《鵝湖學

誌》，第 12 期，頁 57－78。(10) 同註（4），頁 140。(11) 同註（4），頁 147。(12) 同註（4），頁 

196。(13) 關於勞先生對漢儒之說明，請見其《中國哲學史（二）》。又，關於《中庸》之成書、作者及

思想性格，請參見高柏園（1988）：《中庸形上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4) 同註（4），頁 

200。(15)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頁 8。(16) 勞思光（1990）：《中國哲學史（三上）》，台

北：三民書局，頁 49。(17) 請參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中國哲學十九講》、《圓善論》等書。

(18) 同註（4），頁 403。(19) 勞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一）》，頁 196 云：「孟子是以『天』說

『思』，非說『心』出於『天』。」然其在頁 193 明引《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則心與思具出於天，此義於文獻甚明也，勞先生硬是將心與思分開對

立，於文獻未必和也。又，其 196 頁引《孟子．盡心上》：「萬物皆備於我矣」，無論勞先生如何說明，

總不可否認此文獻中明顯的形上學趣味也。此外，即就中國佛教而言，則亦未見心性論與形上學非必排斥

不可，如華嚴宗、天台宗皆論心性，又皆涉存有也，此未見勞先生有何貫徹其心性論與形上學對立之說明

或解釋。(20) 同註（16），頁 42。(21) 同註（16），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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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二期】40(22) 同註（16），頁 48。(23) 同註（16），頁 49。(24) 同註（16），

頁 50。(25) 同註（16），頁 47。(26) 同註（16），頁 50。(27) 同註（16），頁 50。(28) 同註

（16），頁 51。(29) 同註（16），頁 45。(30) 牟宗三（1979）：《心體與性體（一）》，台北：學生

書局，頁 16。(31) 同註（30），頁 49。(32) 同註（15），頁 9：「『漢儒』指漢代以『儒』自稱之學

者。儒學入漢代而喪失原有精神，遭受歪曲，已如上節所言，則漢儒本身即代表中國文化一大沒落，自屬

顯然無疑。」(33) 關於漢代哲學，徐復觀先生之《兩漢思想史》論之甚詳且中肯也。(34) 同註（16），

頁 180。(35) 同註（16），頁 185。參考書目勞思光（1984）：《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懷黑

德著，謝幼偉譯（1976）：《思想的方式》，台北：德華出版社。牟宗三 (1979) ：《心體與性體》，台

北：學生書局。牟宗三 (1983) ： 《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牟宗三 (1984) ： 《圓善

論》，台北：學生書局。高柏園 (1988) ： 《中庸形上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高柏園 (1994) ： 

〈論勞思光先生之基源問題研究法〉，《鵝湖學誌》，第十二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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